附件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12批）
      （2022年4月16日）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行政区域
	污染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办结
	责任人被处理情况

	1
	D2XZ202204050024
	昌都市洛隆县硕督镇硕督村有一个以扶贫名义建立的砂石场，洗砂的水未经过任何处理直排河里；采砂的山原来是村里主要的放牧场，过度开采遭到严重破坏已无法放牧，扬尘污染很严重。
	昌都市洛隆县
	生态
	1.举报问题反映的砂石厂实为洛隆县万福砂石场，成立于2018年8月。2018-2019年硕督村村委会与洛隆县万福砂石场签订《硕督镇扶贫砂石厂开采使用合同书》，约定以分红方式向硕督村、建档立卡户、边缘贫困户分红7万元；2019年4月至2021年7月，因合同到期、办理相关手续等事宜未生产。2020年12月17日该砂石场通过挂牌出让方式取得采矿权，矿区批准面积为0.0342km2（51.3亩,矿业权年限12.16年），2021年6月9日取得《关于西藏自治区洛隆县硕督矿区建筑用砂（卵石类）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昌环审〔2021〕17号），2021年7月30日投入生产。2021年9月11日，洛隆县自然资源局执法检查发现，该砂石场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开采，故下发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于当日停产。运行期间生产砂石5000m3，开采面积达7220m2（10.83亩，占矿区批准面积的21.1％，均在采矿权范围内）。

2.该砂石场关停至今一直未生产，厂区建设有沉淀池一个，容积150m3，运行期间存在生产废水外排至博支曲现象。

3.经硕督镇人民政府核实，硕督村草场总面积53000亩，主要放牧地有朗丁玛、尼托卡、瓦纳布雄、崩嘎、芝隆玛、三巨玛、当曲布、那木旦、日群群果、色东布、措隆玛、必伟东、色夏拉、东巴拉这、达巴里、热旦弄、崩仁雄玛等区域，该砂石场不在上述主要放牧区域内。
	属实
	2022年4月2日，昌都市生态环境会同洛隆县相关部门针对万福砂石场存在扬尘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沉淀池设置不规范、未设置降尘喷雾设备和U型槽等问题，下发了《现场检查暨整改通知单》，并依法依规进行立案处罚，罚款5万元。4月6日，该砂石场已动工修建沉淀池、U型槽，对易地扶贫搬迁取砂点进行场地平整并种树种草。截至4月8日，已完成砂石堆料全覆盖，覆盖面积1000m2，厂区设置网围栏480米。

下一步,一是洛隆县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分局等相关部门做好日常巡查和监管，在该公司相关手续未获批和环保措施未落实之前，严禁其生产。二是昌都市生态环境局洛隆县分局督促企业严格按照《现场检查暨整改通知单》要求，按期完成整改任务。
	阶段办结
	

	2
	D2XZ202204050001
	昌都市卡若区城关镇夏通街6组公路旁有个垃圾场堆放垃圾，无人管理，6组村民没法打扫卫生；昌都市卡若区城关镇夏通街6组公路旁垃圾场进去一点有座山，开挖山体修建房屋，山体被破坏。
	昌都市卡若区
	土壤
	1.昌都市卡若区城关镇夏通街6组公路旁无垃圾场，为市政密闭式垃圾收集箱设置点，旁边为私人院落，由于围墙倒塌砖石散落导致现场杂乱。

2.举报山体存在开挖现象。2009年当地群众开挖约70m2的山体私建住房，治改办发现后已于2016年全部拆除。
	属实
	1.卡若区组织15人对夏通街6组公路旁的垃圾进行了清理，截至4月6日，已完成倒塌围墙修复及垃圾清运工作。

2.4月7日，卡若区已组织54人对举报点位空地栽树65棵。

下一步，一是加强群众宣传教育引导，由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加大垃圾转运力度。二是相关部门加大城区“私搭乱建”的监管力度，坚决杜绝私自开挖山体的现象出现。
	已

办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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